2020年度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本级）部门决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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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职责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办公室、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京通办字[2019]38号），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委社会工委）是区委派出机关，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简称区民政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区委社会工委与区民政局合署办公。区民政局内设九个处室，分别为综合办公室、法制和行政审批科、社会福利综合科、社会救助管理科、社会建设综合科、基层政权和社区工作管理科、社会组织工作科、社会事务工作科、计划财务和审计科；下属一个预算单位，为北京市通州区社会福利院。
    区委社会工委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社会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区委有关工作要求，宏观指导、统筹协调本区社会建设工作，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区民政局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关于民政事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拟定本区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对本区社会组织进行登记和监督管理；拟定并组织实施本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对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和检查；指导本区福利彩票销售及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组织实施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指导老年人、孤儿、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做好征地超转人员管理工作。参与拟定本区社区建设总体规划；组织实施社区建设相关配套政策；指导社区服务站建设；组织社会工作人才登记和继续教育。做好本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等；落实城乡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做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工作；做好见义勇为工作；做好本区婚姻、殡葬管理、儿童收养工作；做好行政区划工作。做好其他有关民政工作，做好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构成情况

      行政编制40人，实有人数35人；事业编制58人，实有人数43人。

   二、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收、支总计111,785.379027万元，比上年增加15,836.134637万元，增长16.50%。

（一）收入决算说明

      2020年度本年收入合计110,293.087708万元，比上年增加14,738.378637万元，增长15.42%，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6,761.532798万元，占收入合计的42.40%；上级补助收入0.000000万元，占收入合计的0.00%；事业收入 0.000000万元，占收入合计的0.00%；经营收入0.000000万元，占收入合计的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0000万元，占收入合计的0.00%；其他收入63,531.554910万元，占收入合计的57.60%。

（二）支出决算说明

      2020年度本年支出合计108,529.915608万元，比上年增加14,072.962537万元，增长14.90%，其中：基本支出3,583.375495万元，占支出合计的3.30%；项目支出104,946.540113万元，占支出合计的96.70%;上缴上级支出 0.000000万元，占支出合计的0.00%；经营支出0.000000万元，占支出合计的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000000万元，占支出合计的0.00%。

三、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46,761.532798万元，比上年增加7,953.320392万元，增长20.49%。主要原因：使用中央、市级转移支付资金；低保、特困等民政对象享受补贴标准提高。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5,034.32516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大类）：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607.392968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81.29%。

      卫生健康支出882.949300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1.96%。

      城乡社区支出7,000.054900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15.54%。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14.000000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0.03%。

      住房保障支出382.427996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0.85%。

      其他支出147.500000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0.33%。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2020年度决算36,607.392968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9,800.672968万元，增长36.56%。其中：

     “民政管理事务”（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2,651.606546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减少557.343454万元，下降17.37%。主要原因：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支出均有所减少。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962.674175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减少117.695825万元，下降10.89%。主要原因：地退人员死亡导致实际发放资金较年初预算资金减少。

     “抚恤”（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19.721679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减少10.278321万元，下降34.26%。主要原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见义勇为人员部分疗养工作未开展导致实际支出较年初预算减少。

     “社会福利”（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16,195.852835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9,041.172835万元，增长126.37%。主要原因：老年人三项补贴等较年初预算数大幅增加。

     “残疾人事业”（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7,583.271779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438.271779万元，增长6.13%。

     “最低生活保障”（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6,338.766256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14.636256万元，增长1.84%。

     “临时救助”（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916.511237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601.511237万元，增长190.96%。主要原因：使用中央、市级转移支付资金导致临时救助资金较年初预算数大幅增长。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1,233.554711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40.554711万元，增长12.86%。主要原因：特困人员增加。

     “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26.840000万元，与2020年年初预算保持一致。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678.59375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49.843750万元，增长28.34%。主要原因：取暖救助有大幅增长。

2、“卫生健康支出”（类）2020年度决算882.9493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648.099300万元，增长275.96%。其中：

     “公共卫生”（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648.0993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648.099300万元，主要原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湖北返京人员转运、隔离及相关工作经费等。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234.850000万元，与2020年年初预算保持一致。

3、“城乡社区支出”（类）2020年度决算7,000.0549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6,565.054900万元，增长1,509.21%。其中：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3,600.0004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3,165.000400万元，增长727.59%。主要原因：使用中央、市级转移支付资金导致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大幅增加。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3,400.0545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3,400.054500万元，主要原因：使用中央、市级转移支付资金导致。

4、“援助其他地区支出”（类）2020年度决算14.0000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4.000000万元。其中：

     “其他支出”（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14.0000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4.000000万元，主要原因：捐赠中心使用以前年度上缴结余资金。

5、“住房保障支出”（类）2020年度决算382.427996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213.427996万元，增长126.29%。其中：

      “住房改革支出”（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382.427996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213.427996万元，增长126.29%。主要原因：住房公积金属于人员经费。

6、“其他支出”（类）2020年度决算147.5000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97.500000万元，增长195.00%。其中：

     “其他支出”（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147.5000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97.500000万元，增长195.00%。主要原因：支付2018年项目经费。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727.20763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大类）：

      其他支出1,727.207634万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10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其他支出”（类）2020年度决算1,727.207634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727.207634万元。其中：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下同）2020年度决算1,727.207634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727.207634万元，主要原因：该项预算以转移支付资金形式进行拨付。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年度无此项经费。

七、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基本支出3,583.375495万元，使用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安排基本支出0.000000万元，使用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基本支出0.000000万元，其中：（1）工资福利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其他工资福利等支出2395.991960万元；（2）商品和服务支出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 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 等支出484.805360万元；（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包括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救济费、医疗费补助、助学金、奖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支出702.578175万元。 

 

第三部分2020年度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情况

      “三公”经费包括本部门所属1个行政单位。202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 7.059860万元，比202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年初预算21.300000万元减少14.240140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0年决算数0.000000万元，与2020年年初预算数0.000000万元保持一致。

      2.公务接待费。2020年决算数5.01000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数10.990000万元减少5.980000万元。主要原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减少公务招待事项。2020年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餐费、停车费。公务接待237批次，公务接待1,381人次。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0年决算数2.04986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数10.310000万元减少.260140万 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020年决算数0.000000万元，与2020年年初预算数0.000000万元保持一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20年决算数2.049860万元，比2020年年初预算数10.310000万元减少8.260140万元，主要原因：公务用车改革导致公车使用减少。2020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中，公务用车加油0.500000万元， 公务用车维修0.662800万元，公务用车保险0.692060万元，公务用车其他支出0.195000万元。2020年公务用车保有量2辆，车均运行维护费1.024930万元。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0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合计484.805360万元，比上年减少27.543785万元，减少原因：公用支出压减。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0年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993.96920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9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1990.069202万元。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1992.3767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99.92%，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414.017932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70.91%。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20年车辆2台，45.819398万元；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五、政府购买服务支出说明

      2020年政府购买服务决算62.946875万元。

六、专业名词解释（根据自身业务职能，在以下四项基础上，至少增加一项其他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没有专业性较强名词的,可对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支出功能分类等进行解释。）

      1.“三公”经费：是指单位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单位按规定 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 费用。

      3.政府采购：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4.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5.三重一大：是指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和奖惩、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
 

 

第四部分  2020年度部门绩效评价情况

  无。
